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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对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证书和标志的制作，认证证书和标志的发放

与收回，以及获证企业对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等过程进行有效地管理与

控制，特制定本程序。 

2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证书的制作，认证证书及标志（适用

时）的发放与收回，获证企业对认证证书及标志的使用等各相关过程（或

活动）。 

3 职责 

3.1 认证业务部负责认证证书的制作、发放/收回及使用管理工作。 

3.2 认证信息部负责认证标志的发放及管理工作。 

4 证书制作及发放 

4.1 认证证书制作 

4.1.1 在认证决定批准后，由认证业务部工程师接收发证任务，对认证合同

进行最终核准并向认证委托人发送最终版合同、收费通知及领证通知。 

4.1.2 认证业务部工程师按任务先后顺序进行制证，将证书模板发送给认证

委托人进行证书确认，如确认时间超过三天则默认认证委托人已完成证书

确认。证书确认后，由工程师完成证书打印工作。 

4.1.3 证书打印后，由认证业务部报机构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 

4.2 认证证书发放 

4.2.1 获证企业按领证通知向本机构交纳相关认证费用后方可发放证书。 

4.2.2 对于涉及到换发认证证书的，获证企业应在颁发新证书前交回原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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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4.2.3 对于符合证书发放条件的，由认证业务部证书制作人员及时将制作好

的证书复印、登记并进行邮寄。 

4.3 认证证书的收回 

4.3.1 对于涉及换发认证证书或证书撤销、注销、暂停的，受理工程师通知

企业交回原有认证证书。 

4.3.2 原有认证证书的收回可通过发放通知告之获证企业。 

4.3.3 接收到获证企业交回的原有认证证书由认证业务部转交认证综合部存

档。 

4.4 认证证书挂失补领的处理 

4.4.1 获证企业须提供情况说明（至少应包含：认证委托人证书挂失补领时

间、原因、涉及证书编号等）和在相关公开传媒公布的挂失声明材料。 

4.4.2 认证业务部收集齐全材料后报机构领导批准。 

4.4.3 待批准后转评定开发部处理。 

4.5 不予发证通知 

当认证结论为不合格时，认证业务部负责将不予发证的通知通过业务

系统告知企业。 

5 标志制作和发放 

认证产品获证后，在认证有效期内，符合认证要求，方可使用认证标

志。 

5.1 强制性认证标志 

5.1.1 样式和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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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 标志分为标准规格 CCC 标志和非标准规格 CCC 标志。CCC 标志

椭圆型长短轴外直径比例为 8:6.3，如下图所示。 

 

规格尺寸 1 号 2 号 3 号 4 号 5 号 

A 8 15 30 45 60 

A1 7.5 14 28 42 56 

B 6.3 11.8 23.5 35.3 47 

B1 5.8 10.8 21.5 32.3 43 

5.1.2 强制性认证标志发放与管理 

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标志的发放与管理按照《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标

志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标准规格 CCC 标志获证企业需向认证机构申请购买，非标准规格 CCC

标志认证机构指导企业正确加施后，在认证机构备案。 

5.2 身份信息标志 

5.2.1 样式和规格 

身份信息标志样式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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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AA67890AA 

身份信息标志的类型分为 I 型和Ⅱ型。 

身份信息标志的规格 

标志类型 规格 单位 

Ⅰ型 18 mm×33 mm 枚 

Ⅱ型 35 mm×45 mm 枚 

5.2.2 身份信息标志的发放与使用规定 

5.2.2.1 身份信息标志企业获证后按规定通过消防产品流向系统申购或按规

定自行加施，认证标志不得他用。 

5.2.2.2 施加方式和位置： 

身份信息标志按《消防产品身份信息管理》（GA 846-2009）规定，标

志应牢固粘接在产品的平整、明显部位，加施后应方便查验。 

5.2.2.3 获证企业必须按《消防产品身份信息管理》（GA 846-2009）规定，

在认证产品上正确使用规定规格的身份信息标志并及时上传信息至消防产

品身份信息管理数据库。 

5.2.2.4 机构在《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证后监督管理程序》中规定相应的对

身份信息标志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的要求。 

5.2.2.5 自行委托或自行印制消防产品身份信息标志本体、验证体，应采用

有效的监测手段，保证印制产品符合《消防产品身份信息管理》（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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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2009）的使用要求，认证标志不得他用。 

6 相关文件和记录 

《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证后监督管理程序》TFRI-CX-C05 

《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证书通知制作及发放操作指南》TFRI-YW-C06 

《消防产品身份信息标志印刷规范》TFRI-GL-23 

《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标志管理办法》TFRI-GL-41 

 




